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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

主席和全體委員： 

就喜帖街示威被捕人士的投訴致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的信件 

（供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會議用） 
 
2007年10月5日警方採取行動，拘捕了在喜帖街示威及錄影示威的十五名人士，並將他們押

上警車，到北角警署拘留。就有關的行動和拘留，本會接獲多項對部份警務人員投訴。若投

訴人所提供的資料屬實，其中涉及多項警務人員嚴重侵犯被捕人士人權的行為。 

據我們的初步分析，有關的投訴主要包括： 

 拘捕和押運時，採用過度甚或不必要的武力； 

 無必要地言語侮辱被捕人士； 

 拒絕告知被捕人士他們可享有的權利； 

 進行不必要和不合理的脫衣全身搜查，侵犯其尊嚴和私隱； 

 全身搜查時，命令部份被搜查者作出有辱人格的動作，進一步侵犯其尊嚴和私隱； 

 進行脫衣全身搜查時，有一名異性警務人員身處視線範圍之內； 

 同一男性警務人員不必要地進入異性覊留設施； 

 同一男性警務人員用言語進行性騷擾； 

 阻礙一名被捕人士尋求法律協助的權利； 

 不當地向外發放消息，侵犯一名被捕人士的私隱； 

 砌詞延誤保釋，不必要地拖延拘留警署時間； 

 在部份覊留渡宿的設施仍然空置的情況下，將部份覊留人士關柙在不宜渡宿的設

施中過夜。 

除了警方、保安局、特區政府和平機會需要作出應有的調查和監察外，立法會更必須正視有

關的投訴。 

由於現時投訴警方機制弊病叢生，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應該提出成立調查小組，徹查有關

的投訴，以昭公義；並就搜身和拘留安排，作出改善建議。保安事務委員會亦應督促政府落

實法律改革委員會就逮捕問題所作出的建議，保障被捕人士的多種權利。 

長遠而言，立法會應促成建立獨立的處理投訴的機制，以及依循巴黎原則設立人權委員會，

懲處違規侵權的警員，以及保障和促進人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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